附件4：

株洲市林业局2019年度
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
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制定本责任书。
1.履行“一岗双责”。坚持分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一起抓，定期研究、布置、检查。半年听取1次分管部门负责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汇报，向党组主要负责人汇报1次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。

2.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积极开展各项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对分管部门党员干部的教育，经常开展一对一廉政谈话，督促分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廉洁从政、改进作风、履职尽责。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早发现、早提醒、早纠正。

3.强化工作指导。带领分管部门人员研究制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措施，认真排查廉政风险，完善制度规定，堵塞管理漏洞。

4.及时报告重大问题。发现分管领域内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，及时向党组报告，支持配合执纪执法部门对分管领域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。

5.自觉接受监督。严格执行准则条例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，坚持廉洁从政，廉洁用权，廉洁修身，廉洁齐家，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，带头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，做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好干部。
　　
责  任  人：

　　
签定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：

签定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5：

株洲市林业局2019年度
部门负责人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
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制定本责任书。

1.履行“一岗双责”。坚持业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一起研究、布置、检查。半年向分管领导汇报1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。

2.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积极开展各项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对部门党员干部的教育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早发现、早提醒、早纠正。

3.及时报告重大问题。发现部门人员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，及时报告。

4.自觉接受监督。严格执行准则条例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责 任 人：

　　

签定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分管领导：

签定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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